
关于优化外聘法律顾问工作机制

的若干指引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和强化我市政府外聘法律顾问工作，保障

外聘法律顾问履职质量，充分发挥外聘法律顾问在全面推进

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中的作用，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

度的意见》（中办发〔2016〕30 号），省委办公厅、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

度的实施意见》（粤办发〔2017〕3 号），中共湛江市委办

公室、湛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贯彻落实〈关于推行法

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实施意见〉重要政策

措施分工方案》的通知，以及《湛江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工

作规定》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外聘政府、行政机关法律顾

问工作实际，制定以下工作指引。

一、加强外聘政府法律顾问队伍建设。

1.要普遍建立以内部法律顾问为主，外聘法律顾问为辅

的政府法律顾问队伍，主动吸收高校、科研机构法学专家学

者和社会律师参加政府、行政机关法律顾问工作。政府以及

政府各部门法制工作机构以集体名义发挥内部法律顾问作

用；外聘法律顾问通过法制工作机构发挥作用。做到常顾常



问，随顾随问，保证外聘法律顾问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推

进依法行政中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实现内部人员“党政专才”

和外聘法律顾问“法律专才”优势互补。

二、优化外聘政府法律顾问人员结构。

2.司法行政部门要结合政府法律事务工作实际，按照

“人员精干、优势互补、理论与实践兼顾”原则，注重吸收

不同专业领域的法学专家学者和社会律师加入政府法律顾

问队伍，组建多层次外聘法律顾问梯队，建立外聘法律顾问

分类参与办理法律事务的机制。法学专家学者法律顾问侧重

协助处理全局性、宏观性、长远性涉法事务，社会律师法律

顾问侧重协助处理具体的涉法事务或者案件，推动发挥外聘

法律顾问的各自优势。确保能够及时、高效地提供不同层次、

不同特色的法律顾问服务。

三、健全外聘政府法律顾问工作机制

3.各地各部门在作出重大行政决策、重要行政处理决定

之前，讨论、决定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涉及重大公

共利益或者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之前，以及研究重

大合同、洽谈重大合作项目工作中，应当充分听取外聘法律

顾问意见。处理前述重大事项以外的其他决策事项或者作出

其他行政处理决定前，应当根据依法行政的工作原则和具体

要求，按程序听取外聘法律顾问或者内部法制工作机构的意

见建议。



4.各地各部门给外聘法律顾问部署工作任务时，应当主

动提供相应的资料，合理安排工作时限。对外聘法律顾问开

展相应工作需要查阅相关文件资料、向有关单位了解情况、

参与调查论证的，聘用单位应当积极给予协助，提供必要的

工作条件和工作便利。政府立法、重大行政决策、规范性文

件事务一般应提前 2-3 日通知外聘法律顾问，其他事项和紧

急事项视市政府交办时限而定。

5.外聘法律顾问应按照要求时限完成法律服务工作，情况

复杂并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的，经聘用单位同意，可以延期

提交书面法律意见。

6.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聘法律顾问提出法律意见施

加干预，不得对其提出倾向性意见要求。坚决防止协调外聘法

律顾问法律意见的情况，保障外聘法律顾问合法、公正、及时、

客观提出法律意见。

7.各地各部门除采取书面方式征求外聘法律顾问法律意

见外，还可以通过召开座谈会、现场会、论证会、研讨会等方

式面对面听取外聘法律顾问意见建议。

8.各地各部门对外聘法律顾问提出的法律意见或建议应

当认真研究、综合分析。司法行政部门应在充分研究分析外聘

法律顾问意见的基础上，以集体名义向政府出具书面法律意见

或建议。外聘法律顾问提供的书面法律意见应当与有关事项的

工作资料一并存档备查。



9.各地各部门应客观记录外聘法律顾问参与讨论或者提

出法律意见的情况，认真记录其参与办理法律事务的事项名

称、办理时间、办理方式、主要意见等。并对外聘法律顾问法

律意见的采纳情况以及采纳后的效果等通过电话、办公系统等

方式及时充分向外聘法律顾问进行反馈。未采纳意见建议的，

应当说明理由。

10.外聘政府法律顾问要注重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作

用，帮助政府深入了解社情民意，依法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

基层和萌芽状态。鼓励外聘法律顾问围绕党委、政府重大决策

部署和热点、难点问题开展调查研究，主动提出意见、建议或

者调研成果。鼓励外聘法律顾问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业

态、新常态，在新型法律事务、涉外法律服务等领域提出前瞻

性、预见性法律意见建议，提供响应速度更快、“含金量”更

高的法律顾问服务。

四、加强外聘政府法律顾问沟通联系

11.各地各部门应当加强与外聘法律顾问的沟通交流。结

合工作实际，通过交流会、座谈会、培训等方式，组织外聘

法律顾问进行业务交流和成果展示。主动听取工作意见建

议，强化法律顾问与法律顾问之间、聘用单位与法律顾问之

间的交流，不断提升外聘法律顾问的工作能力和水平。一般

每年不少于 2 次。

五、完善外聘政府法律顾问履职管理



12.市政府外聘法律顾问的履职情况、工作业绩等由市司

法局按照《湛江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规定》具体评分标

准如实进行监督和考核。外聘法律顾问发生违纪违法、失德

失信行为的，应当依纪依法及时作出处理或者移送相关部门

处理。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应予以解聘。各地各部门应结

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地本部门外聘法律顾问考核管理办法。

13.聘用单位应当为外聘法律顾问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

工作保障，并根据服务合同约定，按时向外聘法律顾问支付

工作报酬。外聘法律顾问所在单位应当支持外聘法律顾问开

展工作，并提供必要的工作保障。


